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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智能机电一体化钢结构生产线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1 月 21 日，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安徽富煌钢构股份

有限公司智能机电一体化钢结构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位于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区，为新建项目，年产钢构件 12 万

吨，占地面积 200000 ㎡ 。设置 5#车间、6#车间，其中 6#车间为钢板下料中心，

5#车间内布置焊接 H型钢构件生产线、箱型构件生产线、智能 H型钢构件生产线、

喷砂房、喷涂房等设施及配套设施 。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6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2015 年 4 月

30 日巢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巢发改工字[2015]133 号），2015 年 5 月安

徽通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 年 6 月 25 日取得了环

评批复（巢湖市环境保护局“环审函【2015】089 号”文）。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54169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76 万元，占总投资的 1.43%。 

（四）验收范围 

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本次验收为项目总体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工程变更情况 

（一）生产线变更 

建设一条智能 H 型生产线替代原来设计的一条相贯线，智能 H 型钢生产线

较原来的生产线更环保节能，且产能能达到原设计产能，故不属于重大变动。 

（二）设备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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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生产需要，项目采用更先进的工艺、设备。设备数量及型号调整后

产能满足设计产能，故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保设施变更 

1、焊接烟尘 

环评中焊接烟尘采用移动式焊烟吸附系统收集，通过布袋除尘器，由一根不

低于 15 米高的烟筒排放。现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30 台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处理的方

式。焊接烟尘主要为金属粉尘，质量较大，在空气中短暂停留后沉降于地面，对

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根据安徽信科有限公司监测结果焊接烟尘排放浓度能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标准浓度限值要求。 

2、抛丸粉尘 

环评中抛丸粉尘采用滤筒除尘+沉淀水池处理，原沉淀池处理方案有设备易

受潮、产生废水二次污染、难治理等缺点。现改为采用最新的脉冲除尘器的处理

方式，脉冲除尘器是在袋式除尘器的基础上改进的新型高效脉冲除尘器，综合了

分室反吹各种脉冲喷吹除尘器的优点。根据安徽信科有限公司监测结果焊接烟尘

排放浓度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标

准浓度限值。 

3、喷漆废气 

环评中喷漆房产生的有机废气采用“等离子+活性炭吸附+15 高烟筒排放”，

改为采用“水帘+过滤棉过滤+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组合工艺处理后经 15 米

高烟筒排放。催化燃烧机理是氧化和热裂解、热分解废气中的有机成分，具有净

化效率高、能耗低、产物为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无二次污染等优点。根据检测

结果喷漆房废气排口有组织废气（颗粒物、二甲苯、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速

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综上

可知建设项目生产工艺未变化、产能规模未发生变化，相关配套设施虽有以上变

化，但提高了生产效率，更节能环保，污染物处理效率更高，各类污染物均能满

足达标排放要求，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保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办公生活污水，废水设施主要建设了化粪池，并铺设污水

管网，污水经过化粪池进行预处理后满足接管标准，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黄麓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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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达标排放。 

（二）废气设施建设情况 

1、火焰切割粉尘 

由于金属颗粒物质量较重，且有车间厂房阻拦，颗粒物散落范围很小，多

在 5m以内，飘逸至车间外环境的金属颗粒物极少，本项目采取了加强车间通风、

保洁等措施。 

2、焊接烟尘 

本项目在车间内设置 30 台移动式焊烟净化器。 

3、抛丸、喷砂粉尘 

本项目抛丸机处配置 2 台脉冲除尘器；喷砂房配置五台滤筒除尘设备，

喷砂粉尘经过滤筒除尘设备处理后，由 15 米高的烟筒达标排放。 

4、有机废气 

本项目在 5#车间设置专门封闭干式喷漆室，喷漆室设置送、排风系统。喷

漆废气采用“水帘+过滤棉过滤+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组合工艺进行处理，废

气先进行水帘洗涤，再经过过滤器过滤，除去漆雾颗粒，再接入活性炭吸附系统，

最后经过催化燃烧后，通过 15 米高的烟筒达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为钢构件生产项目，在加工过程中有较大的机械噪声。项目采用了低

噪声的生产设备、优化了设备布局、进行了减振、隔声、厂区绿化等措施减小噪

声污染。 

（四）、固体废物 

1、生活垃圾 

项目区设置了垃圾桶，用于收集生活垃圾。 

2、一般固体废弃物 

建设项目在厂区内 5#车间西侧设置 60 ㎡的固废临时贮存场地，用于收

集生产中产生的废边角料、废丸料、除尘灰、焊渣、废包装材料，定期外售。 

3、危险废物 

项目在厂界西侧建设 2 间 30 ㎡危险废物临时贮存房，危险废物临时贮存房

建设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项目产生的危

险废物废棉纱、漆渣、废活性炭存放于专门的容器中，废油漆桶有序堆放，暂存

于危废暂存房内，委托芜湖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妥善处置，危险废物的转

运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实行联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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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措施 

1、风险防范措施 

已制定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备案号为[340181-2018-043-L]，对液

氧、液二氧化碳、丙烷、甲苯、二甲苯等可能泄露的危险化学品制定了预防预警、

加强监控、加强防范等措施，并制定了对应的危险化学品泄露处置措施。 

 

2、卫生防护距离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 100 米，根据调查结果。环境防护距离内没有长期居住的

人群，因此本项目防护距离满足要求。 

四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处理效率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办公生活污水，废水设施主要建设了化粪池，并铺设污水

管网，污水经化粪池进行了预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满足巢湖市黄麓镇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接管进入黄麓镇污水处理厂

集中处理。 

根据安徽信科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生活废水排口各污染物浓度均

满足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气治理设施处理效率 

（1）火焰切割粉尘 

由于金属颗粒物质量较重，且有车间厂房阻拦，颗粒物散落范围很小，多在

5m 以内，飘逸至车间外环境的金属颗粒物极少，属于无组织排放，本项目采取

加强车间通风、保洁等措施，有效地降低了无组织污染物的排放。 

（2）焊接烟尘 

本项目在车间内设置 30 台移动式焊烟净化器，生产操作过程中产生的烟尘

由于风机引力作用通过吸气罩口吸入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机，经过预过滤器阻火

网对大颗粒进行分离截留，初步过滤后的烟尘经过滤芯防护板，进步对颗粒和残

留火星阻挡，过滤后的烟尘进入主过滤器滤芯，主过滤芯选用进口覆膜聚酯纤维

材质，净化后的气体再经过滤棉进一步的净化后经出风口排放,焊烟净化器处理

效率为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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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抛丸、喷砂粉尘 

A、抛丸粉尘 

本项目共配置两台脉冲除尘器，脉冲除尘器是在袋式除尘器的基础上改进的

新型高效脉冲除尘器，过滤精度达到 5um，处理效率 99.5%。 

B、喷砂粉尘 

本项目共配置五台滤筒除尘设备， 

根据安徽信科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结果：喷砂房废气排口颗粒物浓度、速率

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二级标准要求。 

（4）有机废气 

本项目喷漆废气采用“水帘+过滤棉过滤+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组合工艺

进行处理。根据安徽信科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结果：漆房废气处理设施排口有组

织组织废气颗粒物、二甲苯、非甲烷总烃的浓度、速率均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要求；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安徽信科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结果：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厂区设置了用于收集生活垃圾的垃圾桶；建设了 60 平方米一般固废收集池；

建设了危废库。以上固体废物治理设施完全可以满足固废处置需求，符合环保部

门相关的标准和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污水经过化粪池进行了预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能满足巢湖市黄麓镇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进入黄麓镇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根据安徽信科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结果：生活废水排口各污染

物浓度分别为：PH（7.66~7.85），化学需氧量（105~140mg/L），五日生化需

氧量（50.4~66.2mg/L），氨氮（23.7~26.3mg/L），石油类（0.607~0.654mg/L），

均满足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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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 

a、喷砂粉尘 

本项目共配置 1 套喷砂房，内含一套喷砂机及五台除尘设备。粉尘经过滤筒

除尘设备后由两根 15 米高的烟筒排放。根据安徽信科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结果：

喷砂房排气筒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为 20.2~32.3 mg/m
3，排放速率为 0.638~2.41 

kg/h。均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b、有机废气 

本项目在 5#车间设置专门封闭干式喷漆室，喷漆室设置 2 套送、排风系统。

喷漆废气采用“水帘+过滤棉过滤+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组合工艺进行处理。

废气先进行水帘洗涤，再经过过滤器过滤，除去漆雾颗粒；再接入活性炭吸收系

统，最后经过催化燃烧后，通过 15 米高的烟筒排放。 

根据安徽信科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结果：喷漆房排气筒出口二甲苯排放

浓度为 0.674~0.982mg/m³，排放速率为 0.017~0.025kg/h；非甲烷总烃排放浓

度为 3.85~8.55mg/m³，排放速率监为 0.177~0.299 kg/h；颗粒物排放浓度为<20 

mg/m³，排放速率为 0.249~0.350 kg/h。均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二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 

根据安徽信科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结果：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浓度

0.054~0.274 mg/ m³；二甲苯监测结果<0.0015mg/ m³；非甲烷总烃监测结果为

1.12~1.26 mg/ m³。无组织废气颗粒物、二甲苯、非甲烷总烃监测结果满足《大

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二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 

3、厂界噪声 

噪声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昼间声环境质量均达到《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满足达标排放要

求。 

4、固体废物 

厂区设置了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并委托当地环卫部门进行了定期清运，集中进

行无害化处理；可回收综合利用的工业废弃物收集外售；危废全部收集暂存危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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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定期委托芜湖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五、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二甲苯、非甲烷总烃浓度最高值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中相关要求；喷漆房、

喷砂房等环保设施排口有组织排放的颗粒物、二甲苯、非甲烷总烃等污染物均能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中相关要求；厂界昼

间声环境质量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做到了达标排放要求。 

六、 验收结论 

本项目工程已建设完成投入运行，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污染物做到

了达标排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

重大变化，经验收组讨论认为，本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条件，同

意通过验收。 

七、 后续要求 

1、健全环境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环境管理，强化项目生产运行各环节

的风险防范。 

2、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详见附件 7：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验收签到表。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2019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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